
2022年12月23日

成立人才服務窗口
及

優化輸入人才安排



落實2022年《施政報告》措施

將於12月28日推行以下措施：

「人才服務窗口」線上平台，為人才提供一站式諮詢及
查詢服務

 落實一系列招攬人才措施，包括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
計劃」和其他優化現有輸入人才的安排

2



推出「人才服務窗口」
線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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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服務窗口」線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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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三大元素（初期由勞工及

福利局負責營運） ：
嶄新資訊界面

 說好香港故事，宣傳香港優
勢，提供各項輸入人才計劃
和「衣、食、住、行」多方
面資訊



「人才服務窗口」線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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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申請渠道
 人才入境計劃分類小工具

 連接入境處電子簽證平台，
方便海外人才遞交申請、付
費、領取簽證及辦理簽證續
期



「人才服務窗口」線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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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服務
 接收查詢由專人處理

 設立社交平台專號，方便擴
大聯繫網絡

 提供內地及海外「招商引才
專組」的聯絡方式

 組織商界及其他機構協作，
為人才提供各項支援及服務



全新專責招攬人才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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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初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資源，成立實體
「人才服務窗口」，專責制訂針對不同目標人才
群組的宣傳及招攬策略

 與商界及非政府機構協作，構建一站式人才支援
網絡，涵蓋不同生活範疇，除簽證事宜外，也提
供住屋服務、子女教育及就業支援等資訊



「招商引才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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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個內地辦事處和海外經貿辦設立「招商引才專
組」，配合「人才服務窗口」的工作

 舉辦或參與不同類型活動宣傳人才入境計劃，推廣
香港的優勢和機遇，積極游說人才來港發展



優化輸入人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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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及優化人才入境措施

12月28日推行以下措施：

（一）「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計劃」）

（二）放寬現行的「一般就業政策」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三）放寬「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IANG）

（四）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五）延長工作簽證年期逗留期限

經優化後，上述入境計劃的申請審批可於交妥所需資料及證明文件後
四星期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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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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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合資格人才可發出為期兩年的通行證來港探索機遇

• 申請日期前一年年薪達
港幣250萬元或以上

或
• 四個指定的世界大學
排名榜中全球百強大
學學士學位畢業生

• 過去五年內累積至少
三年工作經驗

或

• 過去五年內在全球百強大學
取得學士學位但工作經驗少
於三年

合
資
格
人
才

不設限額 每年上限一萬人

 計劃將於推出一年後檢討



「高才通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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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綜合名單涵蓋四個排名榜中的百強大學，名單每年更新，以滾動方式反映過去五
年的變動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QS世界大學排名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計劃推行初期只接受學士學位畢業生申請

 「高才通計劃」設有限額的部分不接納在過去五年的本地大學畢業的非本地人士（即符合
IANG申請資格）的申請

 初次逗留期限兩年只能獲批一次，隨後的延期逗留除逗留期限外，不設其他逗留條件限制

共176間大學
（9間內地大學和5間本地大學）



放寬「一般就業政策」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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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位空缺如屬：

 「人才清單」涵蓋的本地人才短缺專業；或

 年薪達港幣200萬元或以上

豁免市場供應測試，即僱主無須在遞交申請輸入人才前證明難以本地招聘

 發布指引，說明「人才清單」所涵蓋相關職業的一般職責工作範圍、專業執
業資格要求及其他規範（包括受聘職位的學歷要求為學位程度或以上、須具
一定的工作經驗要求及月薪不低於港幣三萬元）

 現正更新「人才清單」以反映主要界別和行業最新人力狀況



放寬「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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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留期限由一年延長至兩年

 以試行兩年的形式擴展「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IANG）
至涵蓋本港大學大灣區校園的畢業生，不設限額。教育局會在實施一年後
檢討

 涵蓋本港大學大灣區校園的所有學士學位課程和研究院課程的畢業生

 預計受惠人數：

 2022年12月試行初期約有22 500人

 在2024年試行後期升至超過32 000人



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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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銷本地僱傭要求

 延長配額有效期至兩年

 擴展更多新興科技範疇，並在創新科技署署長認為有需
要時增添新範疇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優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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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措施外，政府亦將於2023年1月1日起優化「優才計劃」：

 取消計劃的年度配額，為期兩年

 調整計分制，側重工作經驗，申請人如擁有不少於3年於跨國公
司或知名企業的工作經驗，將獲得額外加分

 簡化和優化審批程序以改善處理申請時間



受養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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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項人才入境計劃的成功申請人可申請攜同受養人
來港居住、工作及／或讀書。受養人一般包括：

 配偶；或

 18歲以下未婚及受養的子女



延長各項輸入人才計劃工作簽證的逗留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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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新設和現有入境計劃逗留模式，鼓勵人才長期留港：

 在「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才計劃」
及「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下，首次逗留期限由2年延長至3年

 在「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和「高才通計劃」
下，首次逗留期限為2年

 為頂尖入境人士提供更優厚的入境計劃逗留模式，如申請人
上一年度入息不少於港幣200萬元，首個簽證2年，第二個簽
證6年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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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3至2025年期間，每年透過各項輸
入人才計劃輸入至少35 000名預計逗留至
少12個月的人才，較2020年及2021年期
間的年均人數增加40%



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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